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池州市总工会办公室文件

池工办发〔2023〕7 号

关于开展 2023 年池州市女职工“阳光家园”

创建活动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总工会,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、九华山风景区、开发

区工会，市系统工会，市直各基层工会：

为深入落实《安徽省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》，推深做

实女职工关爱服务品牌，市总工会今年将继续开展女职工“阳

光家园”母婴室、托管班、心灵驿站、托育室创建活动。现将

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以服务中心、服务基层、

服务女职工为原则，以推动女职工“四期”保护工作、维护和

保障女职工特殊权益为主线，组织动员基层工会组织和企事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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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积极创建女职工“阳光家园”，突出重点，彰显特色，着

力构建开放式、社会化服务女职工的工作体系，努力把女职工

“阳光家园”建设成为工会组织服务女职工、深受女职工欢迎

的“温馨驿站”。

二、创建内容

阳光家园—母婴室

（一）推荐对象

工会组织在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园区、写字楼、街道、社区、

商场等公共场所和重点工程项目部推动建立的女职工哺乳室。

（二）申报条件

1、场地设施齐全。需有固定场所，能提供便于哺乳休息的

座椅、便于放置哺乳有关用品的桌子、电源插座、保护哺乳私

密性的遮挡设备（如门、帘子、隔断）、热水、洗手池、空调、

冰箱、微波炉以及女职工权益维护、母乳喂养相关刊物等。有

条件的地方可以配备婴儿床、沙发、电视机、消毒柜等设备。

2、悬挂标识明显。需在醒目位置悬挂标识铭牌，张贴导向

标志，便于识别和使用。

3、管理人员到位。需配备专人进行服务和管理，保持室内

整洁卫生。

4、规章制度健全。建立“阳光家园—母婴室”服务管理、

使用人员登记、卫生防疫等制度。

阳光家园—托管班

（一）推荐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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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会组织在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园区、楼宇、街道、社区

等推动开办的托管班，包括假期托管和校外课后托管两种类型，

主要为小学 1-6 年级职工子女提供托管照看。

（二）申报条件

1、场地安全。托管班应设置在与其服务相适应的相对独立

的场所，应有良好的通风采光条件，并具有安保设施，确保消

防安全条件符合国家相关要求，有条件的托管班应安装监控设

备。

2、管理规范。应配备专人进行管理和看护。建立健全各项

管理制度，做好信息登记、接送出勤、安全巡查、清洁维护、

卫生防疫、应急处置等各项管理工作。鼓励职工志愿者、职工

子女志愿者、大学生志愿者等参与托管服务。

3、权责明确。工会组织应与托管对象监护人签订托管协议

书，明确委托期限、收费标准、双方权利义务以及违约责任等。

托管对象应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商业保险。通过购买服务

等方式开展托管工作的，应对承接看护责任的第三方服务机构

做好资质审核工作。

4、餐饮卫生。提供餐饮服务的托管班应保证食品安全卫生，

预防食物中毒。不自行配餐的托管班，应与取得餐饮服务许可

证的餐饮企业签订配餐协议，为职工子女提供安全卫生的饮食。

5、职工满意。硬件设施完善、管理细致规范、隐患防护到

位，无安全事故和不良事件发生，职工满意度高。

6、规模达标。假期托管班：规模应在 20 人以上（含 20 人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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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管时间不低于 20 天，出勤率在 70%以上。校外课后托管班：

规模应在 20 人以上（含 20 人），全年托管时间累计不低于 100

天，出勤率在 70%以上。

阳光家园—心灵驿站

（一）推荐对象

工会组织在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园区、街道、社区等地推

动建立的为女职工提供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场所。

（二）申报条件

1、有固定而相对私密的场所，能为本单位女职工提供心理

健康服务。

2、配备沙盘、放松椅等必要的服务设施。

3、普及心理健康知识，开展心理咨询服务，举办各类心理

健康讲座和互动交流活动。

4、至少有 1 名有资质的心理咨询师负责日常咨询接访。

5、有明确的管理规章制度，能提供接访记录。

阳光家园—托育室

（一）推荐对象

工会组织推动下，由大型园区或用人单位创建的，为 3 岁

以下职工子女提供福利性照护服务的托育室。

（二）申报条件

1、场地环境。环境良好，交通便利，安保设施健全，符合

卫生、防疫和环保要求，远离对婴幼儿成长有危害的建筑、设

施及污染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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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设施条件。应有独立教室，根据需求设立独立的配餐室

和盥洗室。按照活动、睡眠、进餐、清洁等功能，对空间进行

合理分区，配备符合国家相关安全质量标准和婴幼儿特点的家

具、用具、玩具、图书、游戏材料等。原则上应安装监控设备。

3、托育人员。托育人员数量应符合托育对象配比要求，且

人员应有良好的道德素养，受过相关婴幼儿保育教育培训，具

有婴幼儿照护专业背景或保育经验。

能合理安排婴幼儿的生活，做好饮食、清洁、睡眠、游戏

等服务。

4、服务协议。应与婴幼儿监护人签订托育服务协议，明确

双方权利义务、服务项目、收费标准以及争议纠纷处理办法等

内容。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开展托育工作的，应对承接照护责

任的第三方服务机构做好资质审核工作。托育服务期间，应为

婴幼儿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。

5、相关制度。建立健全婴幼儿接送、照护服务日常记录、

托育室使用管理等各项制度。

6、服务形式。可以是全日托、半日托、计时托、临时托等

形式。

7、服务时间。能持续提供托育服务 2 年及以上。

8、服务规模。收托婴幼儿 6 人以上（含 6 人），出勤率在

70%以上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申报单位工会根据推荐条件，认真填写《阳光家园—母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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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申报表》（附件 1）、《阳光家园—托管班申报表》（附件 2）、

《阳光家园—心灵驿站申报表》（附件 3）、《阳光家园—托育

室申报表》（附件 4），向所在县区工会申报，经县区工会实地

审核后，向市总工会申报，市系统工会、市直基层工会直接向

市总工会申报。

市总工会负责对各地上报材料进行审核，在实地验收合格

后，命名一批市级“阳光家园”母婴室、托管班、心灵驿站、

托育室名单；并在此基础上，择优推荐上报省级“阳光家园”。

对被命名为市级“阳光家园”的，市总工会将给予一定资金扶

持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1、各地各单位要把“阳光家园”创建作为一项“暖民心”

实事大力推动，精心打造服务品牌，稳妥推进创建工作。要关

注母婴室的设施条件和实际利用率，及时推动用人单位开展假

期托管服务，把握心灵驿站“惠及本单位女职工”的创建原则，

特别是在“阳光家园—托育室”创建上，要顺势而为，担当作

为，协调各方资源，争取突破进展。

2、各地各单位要按照《办法》要求，加强对已建女职工“阳

光家园”的动态管理。市总工会将灵活使用调研督查、联合检

查、随机抽查等形式，了解“阳光家园”运作和资金使用情况，

指导“阳光家园”拓展服务功能，提高职工满意度。

3、请各地各单位在 4 月 30 日前完成预申报工作，将申报

表电子版发送至市总女工部邮箱。市总工会女工部将在预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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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基础上对各申报单位开展前期指导与审核工作，并根据审核

情况确定本年度市级“阳光家园”创建对象，待验收合格后予

以命名。

联系人：周瑜

联系电话: 0566-2088081

电子邮箱：1556718325@qq.com

附件：1、阳光家园—母婴室申报表

2、阳光家园—托管班申报表

3、阳光家园—心灵驿站申报表

4、阳光家园—托育室申报表

池州市总工会办公室

2023 年 2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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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阳光家园—母婴室申报表

（2023 年度）

申报母婴室

名称及详细

地址

建成时间

申报单位性质
机关□ 公有制企业□

非公企业□ 事业单位□ 其他□

场地面积

惠及女职工数

“阳光家园-母婴室”负责

人姓名、职务及联系电话

经费来源

申报单位工会 申报单位行政 其他 总额

数额（元）

占比（%）

配套资金
省级配套 地市级配套 县级配套 其他

所属类型

交通枢纽□ 商业中心□ 医院□ 街道□ 社区□

旅游景区及游览娱乐场所□ 用人单位□ 园区□

其他 （根据情况可自行补充）

主要服务

对象

本单位女职工□ 周边女职工□

其他 （根据情况可自行补充）

主要服务

项目
哺乳□ 休息□ 阅读□ 其他□（根据情况可自行补充）

基础设施

种类

桌椅□ 沙发□ 电源插座□ 洗手池□ 消毒柜□

隔断□ 婴儿床□ 冰箱□ 微波炉□ 饮水机□

资料架□ 电视机□ 其他 （根据情况可自行补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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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规定

（详细制度规定请附后）

阅读刊物

种类

主要

做法、成效

及意见建

议

申报单位

工会（女职

委）意见
年 月 日

推荐单

位工会

（女职

委）意见 年 月 日

市总工

会意见

年 月 日

注：请在所选方框内打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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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阳光家园—托管班申报表

托管班名称

申报单位工会名称

推荐单位工会名称

填表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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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单位

性质
机关□ 公有制企业□ 非公企业□ 事业单位□ 其他□

托管班类型 假期托管□ 校外课后托管□

托管规模 （ ）人 出勤率 （ ）%

托管时间 （ ）天

工作人员 教师（ ）人 看护人员（ ）人 志愿者（ ）人

是否购买第三方服务 是□ 否□

是否与托管对象监护人签订托管协议 是□ 否□

托管对象是否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是□ 否□

经费来源

申报单

位工会

家长

（职工）

申报单

位行政
其他 总额

数额（元）

占比（%）

配套资金

（元）

省级配套 地市级配套 县级配套 其他

托管班情况介绍（包括场地、师资、设备设施、经费、制度、安全措施、实

地审核、工作成效等相关情况，1000 字左右）

（可附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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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单位工会

女职工委员会

或工会意见 年 月 日

县区工会（系统

工会）或女职工

委员会意见 年 月 日

市总工会意见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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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阳光家园—心灵驿站申报表

（2023 年度）

申报心灵驿站名

称及详细地址
建成时间

申报单位性质
机关□ 公有制企业□

非公企业□ 事业单位□ 其他□

场地面积

惠及女职工数

“阳光家园-心灵驿站”负责人

姓名、职务及联系电话

经费来源

申报单位工会 申报单位行政 其他 总额

数额（元）

占比（%）

配套资金

省级配套 地市级配套 县级配套 其他

主要服务对

象

本单位女职工□ 周边女职工□

其他 （根据情况可自行补充）

主要服务项

目

心理咨询□ 健康讲座□ 交流活动□

其他 （根据情况可自行补充）

人员配备
心理咨询师□

其他 （根据情况可自行补充）

制度规定

（详细制度规定请附后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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阅读刊物

种类

主要

做法、成效

及意见建议

申报单位工

会（女职委）

意见
年 月 日

推荐单

位工会

（女职

委）意见 年 月 日

省总工

会女职

委意见
年 月 日

注：请在所选方框内打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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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阳光家园—托育室申报表

（2023 年度）

申报托育室名

称及详细地址
建成时间

申报单位性质
机关□ 公有制企业□

非公企业□ 事业单位□ 其他□

场地面积

婴幼儿人数

“阳光家园-托育室”负责人

姓名、职务及联系电话

经费来源

申报单位工会 申报单位行政 其他 总额

数额（元）

占比（%）

配套资金

省级配套 地市级配套 县级配套 其他

主要服务

对象

本单位职工子女□ 周边职工子女□

其他 （根据情况可自行补充）

人员配备

托育员 名，具备 资格。

其他工作人员 （根据情况可自行补充）

设施
床□ 桌椅□ 图书□ 玩具□

其他 （根据情况可自行补充）

协议签订

及保险购

买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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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规定

（详细制度规定请附后）

主要

做法、成效

及意见建

议

申报单位

工会（女职

委）意见
年 月 日

推荐单

位工会

（女职

委）意见 年 月 日

市总工

会意见

年 月 日

注：请在所选方框内打√；


